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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願  公  告  
 

減持在 SERAM島NON-BULA區塊  

石油分成合同的權益  
 

完成  
 

 

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 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 

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2月 7日的公告，有關本公

司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CIT IC  S eram  Energy  L im i t ed（「 CSEL」），

有條件出售 CSEL在 Seram島 Non-Bu la區塊石油分成合同（「石油分成合同」）

中的 10%權益（「銷售權益」）的全部權利、利益和義務，予一個獨立第三

方（「買方」）。  

 
董事會謹此宣佈該出售銷售權益予買方已在 2018年 5月 4日完成（「完成」）。

隨著完成，本集團在石油分成合同仍持有 41%權益。  

 
承董事會命  

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 

郭炎  

 

香港， 2018年5月4日  

 
 

在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、索振剛先生、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和

馬廷雄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、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。 

 


